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8號

原      告  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幸福 

訴訟代理人  朱耿佑律師

            蔡佳蓁律師

            吳志勇律師

被      告  基隆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國樑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潘彥安律師

            詹義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

訟法第18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

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

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否成

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序即

毋庸停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裁定意旨參照）

　　。原告雖主張訴外人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主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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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前主張獨立出資而原始取得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下

稱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增建物所有權，而對被告提起確認所

有權之訴訟，現經本院以113年重訴字第23號事件(下稱另

案)審理中；原告為該訴訟之參加人，表明以租金折讓之方

式，出資興建前揭增建物。另案主要爭點在於主富公司是否

因獨立出資興建而取得該增建物所有權，本件則以原告本於

委任關係，為被告就東岸停車場增建支出委任必要費用為原

告主張之構成要件。若另案認定主富公司因獨立出資取得東

岸停車場增建物之所有權，而否認原告以租金折讓之方式出

資，原告即無從向被告請求委任必要費用；反之，倘另案肯

認本件被告始為東岸停車場增建物之所有權人，且原告確以

租金折讓之方式出資，則可證原告確為被告處理東岸停車場

增建事務而支出必要費用，本件請求即有理由，故另案事實

認定與法律判斷，為本件兩造間委任關係之存否、原告請求

委任必要費用有無理由之依據，而構成本件訴訟之先決問

題。又被告於另案之答辯書狀，並論及東岸停車場之增建緣

由，及與原告就東岸停車場之約定及會議內容，故兩造是

否、如何就東岸停車場成立委任關係之事實認定，亦為另案

之審理範圍所涵蓋，而與兩造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之法律爭

點有所重疊，就此涉及同一爭點之事實，倘由本件訴訟及另

案同時審理、判斷，亦恐有裁判矛盾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182條規定，聲請裁定於本院113年重訴字第23號確認所有

權等事件終結前停止本件訴訟等語。惟查，本件原告係起訴

主張兩造就東岸停車場訂立委託營運契約後，其再將東岸停

車場出租予主富公司，並與被告就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之增

建成立委任契約，而以此為由依民法第546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其以折讓主富公司租金方式支出之必要費用，則本件訴

訟之先決問題，為兩造間是否就被告委託原告處理東岸停車

場增建之特定事務，原告允為處理而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

而委任人縱委託受任人建築房屋，亦非不得於房屋完成後將

所有權歸由第三人取得，是另案關於前開增建物所有權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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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判斷，與兩造是否就東岸停車場之增建達成委任合意，並

無必然關聯，不得謂為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況查，本件原

告起訴即主張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增建物之所有權人為被

告，被告就此亦為相同之主張(見被告113年5月21日民事答

辯狀及本院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筆錄)，則就該增建物之

所有權歸屬，於本件當事人間本無爭執；而兩造間就東岸停

車場增建之原因關係是否確基於委任契約，為本件訴訟之主

要爭點，與另案原告主富公司是否因出資取得東岸停車場增

建物所有權、本件原告於另案以參加人地位主張與主富公司

有租金折讓約定等，關於主富公司與被告就所有權之爭執及

主富公司與原告間租賃契約之約定，均無直接關聯，亦非另

案當事人主要爭執所在，且縱經另案判斷，於兩造亦不生既

判力或爭點效，自應由本院自為調查審認。是原告聲請裁定

停止訴訟程序，於法不合，不應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前於104年間就東岸停車場之營運，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招標，並由原

告取得締約資格，兩造遂於000年00月間簽立契約期間自105

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之「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

運移轉案」契約(下稱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約定原告

以OT(Operate營運-Transfer移轉)模式經營東岸停車場，即

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

營運權歸還政府，委託營運範圍為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

停車位及商場、地下1樓至4樓之汽機車停車位。系爭105年

委託營運契約期間於109年12月31日屆滿後，被告與原告續

約，兩造乃再訂立「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契

約(下稱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契約期間自110年1月1日

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契約期間

屆滿後，兩造未再續約，惟因被告須辦理招標作業，而合意

將契約期間延長至113年1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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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即於105年1月30日就

東岸停車場商場部分，與訴外人主富公司簽立租賃契約書

（下稱系爭租賃契約），該契約第一條第1項約定原告提供

基隆市○○區○○路000號，即東岸停車場1樓部分、2樓全

部及建物外觀全部由主富公司經營管理，第二條第1項、第5

項並分別約定，租賃期間為105年3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止，惟若原告未能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屆滿前取

得續約資格，則視同原告與主富公司終止契約。又為增加商

場面積、獲取更多利潤，主富公司積極向原告表示希望可改

建、增建東岸停車場，經原告向被告反應後，被告指示原告

進行東岸停車場地上1樓建物內增設夾層，並於和平廣場上

增加2層樓之建物。就費用部分，因改建、增建後之商場面

積會大幅增加，可增加主富公司經營商場之利潤，主富公司

有投資意願，被告亦認為主富公司願意投資，可減少原告為

此事支付與墊付之費用，故原告與主富公司約定雙方各負擔

部分增建費用，負擔方式為由主富公司先支付全部費用，原

告再以減免租金之方式支付予主富公司，原告因此於106年

間與主富公司另簽定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於第二條

第2項、第4項分別約定，原告於106年2月1日至106年5月23

日期間，減免主富公司9,314,500元之租金【計算式：2,50

0,000元×3.7258月＝9,314,500(106年2月1日至106年5月23

日為3個月又22天半，為3.7258月)】，並於106年5月24日至

109年12月31日期間，減免主富公司租金50,000,000元，總

計減免59,314,500元之租金【計算式：9,314,500元＋50,00

0,000元＝59,314,500元】，此應屬原告為處理被告委任之

東岸停車場改建與增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另原告與主富公

司就其餘費用，約定原告與被告如有續約，再以減免每月顧

問費、租金之方式，每月減免90萬元費用至原告與主富公司

之租賃契約終止為止；故自110年1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

止，原告總計減免主富公司37個月，總額為33,300,000元之

租金與顧問費【計算式：900,000元×37月＝33,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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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此亦屬原告為處理被告委任之東岸停車場改建與增建

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據此，被告為東岸停車場之改建、增建

總計支付92,614,500元【計算式：59,314,500元+33,300,00

0元＝92,614,500元】。而被告指示原告進行東岸停車場之

改建與增建，被告因東岸停車場之改建與增建所支出之92,6

14,500元，均屬處理委任事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依民法第

546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償還之；又前揭費用為數量上可分

之金錢債權，原告爰就其中50,000,000元為一部請求。

(三)被告係於000年0月間被告委由原告改建、增建基隆市東岸立

體停車場，因距今較久，具體時間原告已無法確認，惟由被

告105年6月30日召開之「基隆市東岸停車場營運移轉案一、

二樓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營運進度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之

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紀錄)、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10

5)基府都拆字第00020號拆除執照（下稱系爭拆除執照）、

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106)基府都建字第00007號建築執照

（下稱系爭建築執照），可證明在105年6月以前被告已委由

原告改建、增建東岸停車場。

(四)系爭會議紀錄係關於主富公司於承租東岸停車場後，向原告

表示欲增加東岸停車場商場面積，經原告向被告反應，兩造

決定就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之營運範圍即1、2樓商場進

行改善，即東岸停車場原有部分之部分拆除、改建事宜，與

東岸停車場3、4樓之增建無關。又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

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均為OT契約，並未約定原告應

改建、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亦無改建、增建費用之約

定，可見原告確係因受被告委任，始增建東岸停車場3、4

樓，並由被告擔任起造人。

(五)退萬步言，若被告一開始未委由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3、4

樓，原告係未受委任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為民法第172條規

定之無因管理，且因被告承認原告為其增建東岸停車場3、4

樓，故依民法第178條規定，溯及管理事務開始時，適用關

於委任之規定，被告亦應償還前揭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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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0,000元，暨依附表1所示金額，依其

對應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免為假執行，其答辯略以：。

(一)兩造所訂立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

契約，均為所謂OT契約，係促參法第8條第1項所定民間機構

參與公共建設方式之一，即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

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而非民法

上之委任契約。

(二)原告於兩造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向被告表示希

望在東岸停車場增建2至4樓建物(下稱系爭增建物)經營購物

商場，經被告同意並召開系爭會議，被告同意增建之條件為

原告應無償將系爭增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所有，令被告取得

所有權。兩造因此成立無名契約，內容為被告同意原告將東

岸停車場原建物2樓以上之建築物拆除，並增建系爭增建物

以經營商場，興建後以被告之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及建照執

照，費用均由原告負擔，面積、材質、形式等細節均如系爭

會議記錄中提及之營運企劃書，即原告提出之「基隆東岸停

車場營運移轉案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書」(下稱系爭變

更營運計劃書)，且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內容完全未提及被

告應負擔任何費用。兩造既已成立前揭無名契約，約定原告

應將闢建完成之商場即系爭增建物無償移轉予被告，原告與

主富公司間之約定，被告亦完全未曾參與，原告不得主張對

主富公司減免租金係為被告支出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

原告增建系爭增建物亦非無義務，而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

合。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會議紀錄係關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1、

2樓商場改善計畫，惟系爭會議係於105年6月30日召開，主

富公司於105年間申請拆除部分東岸停車場內部空間，並於1

05年9月2日取得系爭拆除執照，又於106年2月17日取得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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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物之建造執照，且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之增建範圍亦為

2樓至4樓，可見系爭會議紀錄記載「闢建完成之商場」，即

為系爭增建物。

三、經查，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之營運，

依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招標，並由原告取得締約資

格，兩造遂於000年00月間簽立契約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

109年12月31日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約定原告以OT模

式經營東岸停車場，即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

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委託營運範圍為東

岸停車場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停車位及商場、地下1樓至

4樓之汽機車停車位。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於109年1

2月31日屆滿後，被告與原告續約，兩造乃再訂立系爭110年

委託營運契約，契約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

止，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契約期間屆滿後，兩造未再

續約，惟因被告須辦理招標作業，而合意將契約期間延長至

113年1月31日止；又原告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

即於105年1月30日就東岸停車場商場部分，與主富公司簽立

租賃契約，約定東岸停車場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

部由主富公司經營管理，租賃期間為105年3月1日至114年12

月31日止，惟若原告未能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屆

滿前取得續約資格，則視同原告與主富公司終止契約等事

實，有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

系爭租賃契約等件影本附卷可稽，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

信為真實。

四、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

備之要件，負舉證責任。而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

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而成立，民法第528條

定有明文。主張委任關係存在者，應就委任關係成立生效要

件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意旨參

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就東岸停車場之增建成立委任契

約，被告應依民法第546條規定，償還其因此支出之必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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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云云，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

告就兩造確已成立委任契約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一)原告就其上開主張，雖提出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

10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租賃契約、系爭協議書、基隆市政

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資料等件影本為證，惟查，遍

觀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內容，

均未有被告委由原告改建東岸停車場、興建系爭增建物，並

由被告負擔必要費用之約定；系爭租賃契約、系爭協議書則

均為原告與主富公司關於東岸停車場之租賃關係及系爭增建

物工程費用分擔之約定，而與被告及兩造間法律關係全然無

涉，至基隆市政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資料中之系爭

拆除執照、系爭建築執照，亦僅能證明主富公司確以被告名

義申請上開執照，而無從據以推認兩造間就東岸停車場之增

建改建及費用之負擔，已成立委任契約之合意，原告此部分

主張，自非有據。

(二)況查，東岸停車場於兩造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時，

為地上2層樓、地下4層樓之建物，其中地下1至4樓均為停車

場，地上1樓為停車場並設有零星商店，地上2樓則為屋突及

機械室，嗣被告於000年0月間經原告要求，同意原告將2樓

部分建物拆除，並增建商場，原告為此於105年5月16日向被

告提出計劃書進行專案報告，經被告要求調整部分內容，原

告再於105年6月20日以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向被告申請變更

營運，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第壹項「原計劃書內容」僅有東

岸停車場1、2樓之改建計劃，第貳項「整體規劃設計說明」

則包含東岸停車場1樓至4樓平面配置圖及建築圖，第肆項

「變更說明」最末並記載「根據105年5月16日會議結論，調

整內容如上所述，並請貴處惠予同意展延該項目之完成時間

至105年10月31日」，被告乃於105年6月30日召開系爭會

議，系爭會議紀錄中第伍項「業務單位(交通旅遊處)報告」

(二)項記載「商場部分...前分於105年5月16日進行專案報

告(本府105年5月25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1340號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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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同意以該構想進行後續實質規劃設計」，第柒項「會議結

論」第(五)點、第(六)點則分別記載「商場闢建完成，於營

運期滿後，大日開發同意將闢建完成之商場無償移轉與基隆

市政府」、「因開發規模提升，本案商場整修期程調整為10

5年10月31日，請大日開發有限公司加速作業」；又主富公

司於105年間申請拆除部分東岸停車場內部空間，並於105年

9月2日以被告名義取得拆除執照，再於106年2月17日以被告

名義取得系爭增建物之建造執照，而系爭增建物已於107年

間完工並由原告交予主富公司作為商場營運，嗣亦經列入系

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委託營運資產等事實，有基隆市政

府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A號函、系爭會

議紀錄、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

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基隆市政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

統查詢資料等件影本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1

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筆錄)，應堪信為真實。綜上足見原告

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原申請改建東岸停車場1樓

並拆除2樓原建物後增建商場，嗣經兩造合意「提升開發規

模」，原告乃提出規劃增建2樓至4樓商場之系爭變更營運計

劃書，兩造並因此約定由原告出資改建東岸停車場1樓及興

建2樓至4樓之系爭增建物，系爭增建物完成後闢為商場，由

被告取得所有權，且納入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之範圍，

而仍交由原告營運，嗣後續約時，亦將之列入系爭110年委

託營運契約之委託營運資產，主富公司始以被告名義申請拆

除執照及建造執照，是原告主張系爭會議紀錄僅係關於東岸

停車場1、2樓之改建增建，與3、4樓無涉云云，顯非足取。

兩造既係為擴大被告依促參法第8條委託營運資產之範圍，

而達成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合意，並就相關費用之負擔、所有

權之歸屬、增建後之用途及受託營運人，均一併詳為約定，

自不得僅以被告同意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即謂兩造間已就

被告委託原告處理東岸停車場增建之特定事務，原告允為處

理而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則被告抗辯兩造就系爭增建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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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係成立無名契約，而非單純之民法上委任契約等語，

應為可採。而兩造既已約定有關系爭增建物之相關費用應由

原告負擔，即應受契約拘束，原告自無再反於契約約定，請

求被告給付該等費用之理。 

五、原告雖又主張若被告一開始未委由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3、4

樓，原告係未受委任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為民法第172條規

定之無因管理，且因被告承認原告為其增建東岸停車場三、

四樓，故依民法第178條規定，溯及管理事務開始時，適用

關於委任之規定，被告亦應償還前揭必要費用云云。惟按未

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

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民法第

172條定有明文。是無因管理以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

人管理事務為要件，此義務係指法律上之義務，包括法定義

務及契約約定義務而言。本件原告依兩造約定，有興建系爭

增建物後無償移轉所有權予被告之義務，已如前述，則無論

原告就系爭增建物之興建係直接間接或出資，均係其與被告

間契約之義務，係為處理自己事務，自非無義務而為他人管

理事務，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合，則原告主張依無因管理法

律關係及民法第17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支出之增建費用

云云，亦非有理。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第178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50,000,000元，及依附表1所示金額，依其對應日

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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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庭法　官　姚貴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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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8號
原      告  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幸福  
訴訟代理人  朱耿佑律師
            蔡佳蓁律師
            吳志勇律師
被      告  基隆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謝國樑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潘彥安律師
            詹義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否成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序即毋庸停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裁定意旨參照）
　　。原告雖主張訴外人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主富公司）前主張獨立出資而原始取得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下稱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增建物所有權，而對被告提起確認所有權之訴訟，現經本院以113年重訴字第23號事件(下稱另案)審理中；原告為該訴訟之參加人，表明以租金折讓之方式，出資興建前揭增建物。另案主要爭點在於主富公司是否因獨立出資興建而取得該增建物所有權，本件則以原告本於委任關係，為被告就東岸停車場增建支出委任必要費用為原告主張之構成要件。若另案認定主富公司因獨立出資取得東岸停車場增建物之所有權，而否認原告以租金折讓之方式出資，原告即無從向被告請求委任必要費用；反之，倘另案肯認本件被告始為東岸停車場增建物之所有權人，且原告確以租金折讓之方式出資，則可證原告確為被告處理東岸停車場增建事務而支出必要費用，本件請求即有理由，故另案事實認定與法律判斷，為本件兩造間委任關係之存否、原告請求委任必要費用有無理由之依據，而構成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又被告於另案之答辯書狀，並論及東岸停車場之增建緣由，及與原告就東岸停車場之約定及會議內容，故兩造是否、如何就東岸停車場成立委任關係之事實認定，亦為另案之審理範圍所涵蓋，而與兩造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之法律爭點有所重疊，就此涉及同一爭點之事實，倘由本件訴訟及另案同時審理、判斷，亦恐有裁判矛盾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182條規定，聲請裁定於本院113年重訴字第23號確認所有權等事件終結前停止本件訴訟等語。惟查，本件原告係起訴主張兩造就東岸停車場訂立委託營運契約後，其再將東岸停車場出租予主富公司，並與被告就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之增建成立委任契約，而以此為由依民法第546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以折讓主富公司租金方式支出之必要費用，則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為兩造間是否就被告委託原告處理東岸停車場增建之特定事務，原告允為處理而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而委任人縱委託受任人建築房屋，亦非不得於房屋完成後將所有權歸由第三人取得，是另案關於前開增建物所有權歸屬之判斷，與兩造是否就東岸停車場之增建達成委任合意，並無必然關聯，不得謂為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況查，本件原告起訴即主張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增建物之所有權人為被告，被告就此亦為相同之主張(見被告113年5月21日民事答辯狀及本院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筆錄)，則就該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於本件當事人間本無爭執；而兩造間就東岸停車場增建之原因關係是否確基於委任契約，為本件訴訟之主要爭點，與另案原告主富公司是否因出資取得東岸停車場增建物所有權、本件原告於另案以參加人地位主張與主富公司有租金折讓約定等，關於主富公司與被告就所有權之爭執及主富公司與原告間租賃契約之約定，均無直接關聯，亦非另案當事人主要爭執所在，且縱經另案判斷，於兩造亦不生既判力或爭點效，自應由本院自為調查審認。是原告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於法不合，不應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前於104年間就東岸停車場之營運，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招標，並由原告取得締約資格，兩造遂於000年00月間簽立契約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之「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契約(下稱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約定原告以OT(Operate營運-Transfer移轉)模式經營東岸停車場，即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委託營運範圍為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停車位及商場、地下1樓至4樓之汽機車停車位。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於109年12月31日屆滿後，被告與原告續約，兩造乃再訂立「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契約(下稱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契約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契約期間屆滿後，兩造未再續約，惟因被告須辦理招標作業，而合意將契約期間延長至113年1月31日止。
(二)原告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即於105年1月30日就東岸停車場商場部分，與訴外人主富公司簽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契約），該契約第一條第1項約定原告提供基隆市○○區○○路000號，即東岸停車場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部由主富公司經營管理，第二條第1項、第5項並分別約定，租賃期間為105年3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惟若原告未能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屆滿前取得續約資格，則視同原告與主富公司終止契約。又為增加商場面積、獲取更多利潤，主富公司積極向原告表示希望可改建、增建東岸停車場，經原告向被告反應後，被告指示原告進行東岸停車場地上1樓建物內增設夾層，並於和平廣場上增加2層樓之建物。就費用部分，因改建、增建後之商場面積會大幅增加，可增加主富公司經營商場之利潤，主富公司有投資意願，被告亦認為主富公司願意投資，可減少原告為此事支付與墊付之費用，故原告與主富公司約定雙方各負擔部分增建費用，負擔方式為由主富公司先支付全部費用，原告再以減免租金之方式支付予主富公司，原告因此於106年間與主富公司另簽定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於第二條第2項、第4項分別約定，原告於106年2月1日至106年5月23日期間，減免主富公司9,314,500元之租金【計算式：2,500,000元×3.7258月＝9,314,500(106年2月1日至106年5月23日為3個月又22天半，為3.7258月)】，並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期間，減免主富公司租金50,000,000元，總計減免59,314,500元之租金【計算式：9,314,500元＋50,000,000元＝59,314,500元】，此應屬原告為處理被告委任之東岸停車場改建與增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另原告與主富公司就其餘費用，約定原告與被告如有續約，再以減免每月顧問費、租金之方式，每月減免90萬元費用至原告與主富公司之租賃契約終止為止；故自110年1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止，原告總計減免主富公司37個月，總額為33,300,000元之租金與顧問費【計算式：900,000元×37月＝33,300,000元】，此亦屬原告為處理被告委任之東岸停車場改建與增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據此，被告為東岸停車場之改建、增建總計支付92,614,500元【計算式：59,314,500元+33,300,000元＝92,614,500元】。而被告指示原告進行東岸停車場之改建與增建，被告因東岸停車場之改建與增建所支出之92,614,500元，均屬處理委任事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償還之；又前揭費用為數量上可分之金錢債權，原告爰就其中50,000,000元為一部請求。
(三)被告係於000年0月間被告委由原告改建、增建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因距今較久，具體時間原告已無法確認，惟由被告105年6月30日召開之「基隆市東岸停車場營運移轉案一、二樓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營運進度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紀錄)、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105)基府都拆字第00020號拆除執照（下稱系爭拆除執照）、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106)基府都建字第00007號建築執照（下稱系爭建築執照），可證明在105年6月以前被告已委由原告改建、增建東岸停車場。
(四)系爭會議紀錄係關於主富公司於承租東岸停車場後，向原告表示欲增加東岸停車場商場面積，經原告向被告反應，兩造決定就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之營運範圍即1、2樓商場進行改善，即東岸停車場原有部分之部分拆除、改建事宜，與東岸停車場3、4樓之增建無關。又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均為OT契約，並未約定原告應改建、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亦無改建、增建費用之約定，可見原告確係因受被告委任，始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並由被告擔任起造人。
(五)退萬步言，若被告一開始未委由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原告係未受委任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為民法第172條規定之無因管理，且因被告承認原告為其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故依民法第178條規定，溯及管理事務開始時，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被告亦應償還前揭必要費用。
(六)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0,000元，暨依附表1所示金額，依其對應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免為假執行，其答辯略以：。
(一)兩造所訂立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均為所謂OT契約，係促參法第8條第1項所定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方式之一，即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而非民法上之委任契約。
(二)原告於兩造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向被告表示希望在東岸停車場增建2至4樓建物(下稱系爭增建物)經營購物商場，經被告同意並召開系爭會議，被告同意增建之條件為原告應無償將系爭增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所有，令被告取得所有權。兩造因此成立無名契約，內容為被告同意原告將東岸停車場原建物2樓以上之建築物拆除，並增建系爭增建物以經營商場，興建後以被告之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及建照執照，費用均由原告負擔，面積、材質、形式等細節均如系爭會議記錄中提及之營運企劃書，即原告提出之「基隆東岸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書」(下稱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且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內容完全未提及被告應負擔任何費用。兩造既已成立前揭無名契約，約定原告應將闢建完成之商場即系爭增建物無償移轉予被告，原告與主富公司間之約定，被告亦完全未曾參與，原告不得主張對主富公司減免租金係為被告支出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原告增建系爭增建物亦非無義務，而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合。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會議紀錄係關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1、2樓商場改善計畫，惟系爭會議係於105年6月30日召開，主富公司於105年間申請拆除部分東岸停車場內部空間，並於105年9月2日取得系爭拆除執照，又於106年2月17日取得系爭增建物之建造執照，且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之增建範圍亦為2樓至4樓，可見系爭會議紀錄記載「闢建完成之商場」，即為系爭增建物。
三、經查，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之營運，依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招標，並由原告取得締約資格，兩造遂於000年00月間簽立契約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約定原告以OT模式經營東岸停車場，即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委託營運範圍為東岸停車場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停車位及商場、地下1樓至4樓之汽機車停車位。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於109年12月31日屆滿後，被告與原告續約，兩造乃再訂立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契約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契約期間屆滿後，兩造未再續約，惟因被告須辦理招標作業，而合意將契約期間延長至113年1月31日止；又原告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即於105年1月30日就東岸停車場商場部分，與主富公司簽立租賃契約，約定東岸停車場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部由主富公司經營管理，租賃期間為105年3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惟若原告未能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屆滿前取得續約資格，則視同原告與主富公司終止契約等事實，有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租賃契約等件影本附卷可稽，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四、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要件，負舉證責任。而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而成立，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主張委任關係存在者，應就委任關係成立生效要件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就東岸停車場之增建成立委任契約，被告應依民法第546條規定，償還其因此支出之必要費用云云，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兩造確已成立委任契約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一)原告就其上開主張，雖提出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租賃契約、系爭協議書、基隆市政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資料等件影本為證，惟查，遍觀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內容，均未有被告委由原告改建東岸停車場、興建系爭增建物，並由被告負擔必要費用之約定；系爭租賃契約、系爭協議書則均為原告與主富公司關於東岸停車場之租賃關係及系爭增建物工程費用分擔之約定，而與被告及兩造間法律關係全然無涉，至基隆市政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資料中之系爭拆除執照、系爭建築執照，亦僅能證明主富公司確以被告名義申請上開執照，而無從據以推認兩造間就東岸停車場之增建改建及費用之負擔，已成立委任契約之合意，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有據。
(二)況查，東岸停車場於兩造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時，為地上2層樓、地下4層樓之建物，其中地下1至4樓均為停車場，地上1樓為停車場並設有零星商店，地上2樓則為屋突及機械室，嗣被告於000年0月間經原告要求，同意原告將2樓部分建物拆除，並增建商場，原告為此於105年5月16日向被告提出計劃書進行專案報告，經被告要求調整部分內容，原告再於105年6月20日以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向被告申請變更營運，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第壹項「原計劃書內容」僅有東岸停車場1、2樓之改建計劃，第貳項「整體規劃設計說明」則包含東岸停車場1樓至4樓平面配置圖及建築圖，第肆項「變更說明」最末並記載「根據105年5月16日會議結論，調整內容如上所述，並請貴處惠予同意展延該項目之完成時間至105年10月31日」，被告乃於105年6月30日召開系爭會議，系爭會議紀錄中第伍項「業務單位(交通旅遊處)報告」(二)項記載「商場部分...前分於105年5月16日進行專案報告(本府105年5月25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1340號函)，原則同意以該構想進行後續實質規劃設計」，第柒項「會議結論」第(五)點、第(六)點則分別記載「商場闢建完成，於營運期滿後，大日開發同意將闢建完成之商場無償移轉與基隆市政府」、「因開發規模提升，本案商場整修期程調整為105年10月31日，請大日開發有限公司加速作業」；又主富公司於105年間申請拆除部分東岸停車場內部空間，並於105年9月2日以被告名義取得拆除執照，再於106年2月17日以被告名義取得系爭增建物之建造執照，而系爭增建物已於107年間完工並由原告交予主富公司作為商場營運，嗣亦經列入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委託營運資產等事實，有基隆市政府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A號函、系爭會議紀錄、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基隆市政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資料等件影本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筆錄)，應堪信為真實。綜上足見原告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原申請改建東岸停車場1樓並拆除2樓原建物後增建商場，嗣經兩造合意「提升開發規模」，原告乃提出規劃增建2樓至4樓商場之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兩造並因此約定由原告出資改建東岸停車場1樓及興建2樓至4樓之系爭增建物，系爭增建物完成後闢為商場，由被告取得所有權，且納入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之範圍，而仍交由原告營運，嗣後續約時，亦將之列入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委託營運資產，主富公司始以被告名義申請拆除執照及建造執照，是原告主張系爭會議紀錄僅係關於東岸停車場1、2樓之改建增建，與3、4樓無涉云云，顯非足取。兩造既係為擴大被告依促參法第8條委託營運資產之範圍，而達成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合意，並就相關費用之負擔、所有權之歸屬、增建後之用途及受託營運人，均一併詳為約定，自不得僅以被告同意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即謂兩造間已就被告委託原告處理東岸停車場增建之特定事務，原告允為處理而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則被告抗辯兩造就系爭增建物之增建，係成立無名契約，而非單純之民法上委任契約等語，應為可採。而兩造既已約定有關系爭增建物之相關費用應由原告負擔，即應受契約拘束，原告自無再反於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該等費用之理。 
五、原告雖又主張若被告一開始未委由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原告係未受委任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為民法第172條規定之無因管理，且因被告承認原告為其增建東岸停車場三、四樓，故依民法第178條規定，溯及管理事務開始時，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被告亦應償還前揭必要費用云云。惟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民法第172條定有明文。是無因管理以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為要件，此義務係指法律上之義務，包括法定義務及契約約定義務而言。本件原告依兩造約定，有興建系爭增建物後無償移轉所有權予被告之義務，已如前述，則無論原告就系爭增建物之興建係直接間接或出資，均係其與被告間契約之義務，係為處理自己事務，自非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合，則原告主張依無因管理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支出之增建費用云云，亦非有理。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第17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0,000,000元，及依附表1所示金額，依其對應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民事庭法　官　姚貴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萱恩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8號
原      告  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幸福  
訴訟代理人  朱耿佑律師
            蔡佳蓁律師
            吳志勇律師
被      告  基隆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謝國樑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潘彥安律師
            詹義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
    訟法第18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
    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
    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否成
    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序即
    毋庸停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裁定意旨參照）
　　。原告雖主張訴外人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主富公司
    ）前主張獨立出資而原始取得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下稱
    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增建物所有權，而對被告提起確認所有
    權之訴訟，現經本院以113年重訴字第23號事件(下稱另案)
    審理中；原告為該訴訟之參加人，表明以租金折讓之方式，
    出資興建前揭增建物。另案主要爭點在於主富公司是否因獨
    立出資興建而取得該增建物所有權，本件則以原告本於委任
    關係，為被告就東岸停車場增建支出委任必要費用為原告主
    張之構成要件。若另案認定主富公司因獨立出資取得東岸停
    車場增建物之所有權，而否認原告以租金折讓之方式出資，
    原告即無從向被告請求委任必要費用；反之，倘另案肯認本
    件被告始為東岸停車場增建物之所有權人，且原告確以租金
    折讓之方式出資，則可證原告確為被告處理東岸停車場增建
    事務而支出必要費用，本件請求即有理由，故另案事實認定
    與法律判斷，為本件兩造間委任關係之存否、原告請求委任
    必要費用有無理由之依據，而構成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又
    被告於另案之答辯書狀，並論及東岸停車場之增建緣由，及
    與原告就東岸停車場之約定及會議內容，故兩造是否、如何
    就東岸停車場成立委任關係之事實認定，亦為另案之審理範
    圍所涵蓋，而與兩造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之法律爭點有所重
    疊，就此涉及同一爭點之事實，倘由本件訴訟及另案同時審
    理、判斷，亦恐有裁判矛盾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182條
    規定，聲請裁定於本院113年重訴字第23號確認所有權等事
    件終結前停止本件訴訟等語。惟查，本件原告係起訴主張兩
    造就東岸停車場訂立委託營運契約後，其再將東岸停車場出
    租予主富公司，並與被告就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之增建成立
    委任契約，而以此為由依民法第546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
    以折讓主富公司租金方式支出之必要費用，則本件訴訟之先
    決問題，為兩造間是否就被告委託原告處理東岸停車場增建
    之特定事務，原告允為處理而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而委任
    人縱委託受任人建築房屋，亦非不得於房屋完成後將所有權
    歸由第三人取得，是另案關於前開增建物所有權歸屬之判斷
    ，與兩造是否就東岸停車場之增建達成委任合意，並無必然
    關聯，不得謂為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況查，本件原告起訴
    即主張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增建物之所有權人為被告，被告
    就此亦為相同之主張(見被告113年5月21日民事答辯狀及本
    院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筆錄)，則就該增建物之所有權歸
    屬，於本件當事人間本無爭執；而兩造間就東岸停車場增建
    之原因關係是否確基於委任契約，為本件訴訟之主要爭點，
    與另案原告主富公司是否因出資取得東岸停車場增建物所有
    權、本件原告於另案以參加人地位主張與主富公司有租金折
    讓約定等，關於主富公司與被告就所有權之爭執及主富公司
    與原告間租賃契約之約定，均無直接關聯，亦非另案當事人
    主要爭執所在，且縱經另案判斷，於兩造亦不生既判力或爭
    點效，自應由本院自為調查審認。是原告聲請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於法不合，不應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前於104年間就東岸停車場之營運，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招標，並由原
    告取得締約資格，兩造遂於000年00月間簽立契約期間自105
    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之「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
    運移轉案」契約(下稱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約定原告
    以OT(Operate營運-Transfer移轉)模式經營東岸停車場，即
    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
    營運權歸還政府，委託營運範圍為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
    停車位及商場、地下1樓至4樓之汽機車停車位。系爭105年
    委託營運契約期間於109年12月31日屆滿後，被告與原告續
    約，兩造乃再訂立「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契
    約(下稱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契約期間自110年1月1日
    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契約期間
    屆滿後，兩造未再續約，惟因被告須辦理招標作業，而合意
    將契約期間延長至113年1月31日止。
(二)原告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即於105年1月30日就
    東岸停車場商場部分，與訴外人主富公司簽立租賃契約書（
    下稱系爭租賃契約），該契約第一條第1項約定原告提供基
    隆市○○區○○路000號，即東岸停車場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
    物外觀全部由主富公司經營管理，第二條第1項、第5項並分
    別約定，租賃期間為105年3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惟若
    原告未能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屆滿前取得續約資
    格，則視同原告與主富公司終止契約。又為增加商場面積、
    獲取更多利潤，主富公司積極向原告表示希望可改建、增建
    東岸停車場，經原告向被告反應後，被告指示原告進行東岸
    停車場地上1樓建物內增設夾層，並於和平廣場上增加2層樓
    之建物。就費用部分，因改建、增建後之商場面積會大幅增
    加，可增加主富公司經營商場之利潤，主富公司有投資意願
    ，被告亦認為主富公司願意投資，可減少原告為此事支付與
    墊付之費用，故原告與主富公司約定雙方各負擔部分增建費
    用，負擔方式為由主富公司先支付全部費用，原告再以減免
    租金之方式支付予主富公司，原告因此於106年間與主富公
    司另簽定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於第二條第2項、第4
    項分別約定，原告於106年2月1日至106年5月23日期間，減
    免主富公司9,314,500元之租金【計算式：2,500,000元×3.7
    258月＝9,314,500(106年2月1日至106年5月23日為3個月又22
    天半，為3.7258月)】，並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
    期間，減免主富公司租金50,000,000元，總計減免59,314,5
    00元之租金【計算式：9,314,500元＋50,000,000元＝59,314,
    500元】，此應屬原告為處理被告委任之東岸停車場改建與
    增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另原告與主富公司就其餘費用，約
    定原告與被告如有續約，再以減免每月顧問費、租金之方式
    ，每月減免90萬元費用至原告與主富公司之租賃契約終止為
    止；故自110年1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止，原告總計減免主
    富公司37個月，總額為33,300,000元之租金與顧問費【計算
    式：900,000元×37月＝33,300,000元】，此亦屬原告為處理
    被告委任之東岸停車場改建與增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據此
    ，被告為東岸停車場之改建、增建總計支付92,614,500元【
    計算式：59,314,500元+33,300,000元＝92,614,500元】。而
    被告指示原告進行東岸停車場之改建與增建，被告因東岸停
    車場之改建與增建所支出之92,614,500元，均屬處理委任事
    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償
    還之；又前揭費用為數量上可分之金錢債權，原告爰就其中
    50,000,000元為一部請求。
(三)被告係於000年0月間被告委由原告改建、增建基隆市東岸立
    體停車場，因距今較久，具體時間原告已無法確認，惟由被
    告105年6月30日召開之「基隆市東岸停車場營運移轉案一、
    二樓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營運進度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之
    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紀錄)、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10
    5)基府都拆字第00020號拆除執照（下稱系爭拆除執照）、
    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106)基府都建字第00007號建築執照
    （下稱系爭建築執照），可證明在105年6月以前被告已委由
    原告改建、增建東岸停車場。
(四)系爭會議紀錄係關於主富公司於承租東岸停車場後，向原告
    表示欲增加東岸停車場商場面積，經原告向被告反應，兩造
    決定就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之營運範圍即1、2樓商場進
    行改善，即東岸停車場原有部分之部分拆除、改建事宜，與
    東岸停車場3、4樓之增建無關。又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
    、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均為OT契約，並未約定原告應改
    建、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亦無改建、增建費用之約定，
    可見原告確係因受被告委任，始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並
    由被告擔任起造人。
(五)退萬步言，若被告一開始未委由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
    ，原告係未受委任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為民法第172條規定
    之無因管理，且因被告承認原告為其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
    ，故依民法第178條規定，溯及管理事務開始時，適用關於
    委任之規定，被告亦應償還前揭必要費用。
(六)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0,000元，暨依附表1所示金額，依其
    對應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免為假執行，其答辯略以：。
(一)兩造所訂立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
    契約，均為所謂OT契約，係促參法第8條第1項所定民間機構
    參與公共建設方式之一，即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
    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而非民法
    上之委任契約。
(二)原告於兩造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向被告表示希
    望在東岸停車場增建2至4樓建物(下稱系爭增建物)經營購物
    商場，經被告同意並召開系爭會議，被告同意增建之條件為
    原告應無償將系爭增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所有，令被告取得
    所有權。兩造因此成立無名契約，內容為被告同意原告將東
    岸停車場原建物2樓以上之建築物拆除，並增建系爭增建物
    以經營商場，興建後以被告之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及建照執照
    ，費用均由原告負擔，面積、材質、形式等細節均如系爭會
    議記錄中提及之營運企劃書，即原告提出之「基隆東岸停車
    場營運移轉案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書」(下稱系爭變更
    營運計劃書)，且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內容完全未提及被告
    應負擔任何費用。兩造既已成立前揭無名契約，約定原告應
    將闢建完成之商場即系爭增建物無償移轉予被告，原告與主
    富公司間之約定，被告亦完全未曾參與，原告不得主張對主
    富公司減免租金係為被告支出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原
    告增建系爭增建物亦非無義務，而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合。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會議紀錄係關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1、
    2樓商場改善計畫，惟系爭會議係於105年6月30日召開，主
    富公司於105年間申請拆除部分東岸停車場內部空間，並於1
    05年9月2日取得系爭拆除執照，又於106年2月17日取得系爭
    增建物之建造執照，且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之增建範圍亦為
    2樓至4樓，可見系爭會議紀錄記載「闢建完成之商場」，即
    為系爭增建物。
三、經查，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之營運，
    依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招標，並由原告取得締約資
    格，兩造遂於000年00月間簽立契約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
    109年12月31日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約定原告以OT模
    式經營東岸停車場，即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
    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委託營運範圍為東
    岸停車場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停車位及商場、地下1樓至
    4樓之汽機車停車位。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於109年1
    2月31日屆滿後，被告與原告續約，兩造乃再訂立系爭110年
    委託營運契約，契約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
    止，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契約期間屆滿後，兩造未再
    續約，惟因被告須辦理招標作業，而合意將契約期間延長至
    113年1月31日止；又原告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
    即於105年1月30日就東岸停車場商場部分，與主富公司簽立
    租賃契約，約定東岸停車場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
    部由主富公司經營管理，租賃期間為105年3月1日至114年12
    月31日止，惟若原告未能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屆
    滿前取得續約資格，則視同原告與主富公司終止契約等事實
    ，有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系
    爭租賃契約等件影本附卷可稽，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信
    為真實。
四、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
    備之要件，負舉證責任。而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
    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而成立，民法第528條
    定有明文。主張委任關係存在者，應就委任關係成立生效要
    件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意旨參
    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就東岸停車場之增建成立委任契約
    ，被告應依民法第546條規定，償還其因此支出之必要費用
    云云，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
    就兩造確已成立委任契約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一)原告就其上開主張，雖提出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
    10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租賃契約、系爭協議書、基隆市政
    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資料等件影本為證，惟查，遍
    觀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內容，
    均未有被告委由原告改建東岸停車場、興建系爭增建物，並
    由被告負擔必要費用之約定；系爭租賃契約、系爭協議書則
    均為原告與主富公司關於東岸停車場之租賃關係及系爭增建
    物工程費用分擔之約定，而與被告及兩造間法律關係全然無
    涉，至基隆市政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資料中之系爭
    拆除執照、系爭建築執照，亦僅能證明主富公司確以被告名
    義申請上開執照，而無從據以推認兩造間就東岸停車場之增
    建改建及費用之負擔，已成立委任契約之合意，原告此部分
    主張，自非有據。
(二)況查，東岸停車場於兩造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時，
    為地上2層樓、地下4層樓之建物，其中地下1至4樓均為停車
    場，地上1樓為停車場並設有零星商店，地上2樓則為屋突及
    機械室，嗣被告於000年0月間經原告要求，同意原告將2樓
    部分建物拆除，並增建商場，原告為此於105年5月16日向被
    告提出計劃書進行專案報告，經被告要求調整部分內容，原
    告再於105年6月20日以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向被告申請變更
    營運，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第壹項「原計劃書內容」僅有東
    岸停車場1、2樓之改建計劃，第貳項「整體規劃設計說明」
    則包含東岸停車場1樓至4樓平面配置圖及建築圖，第肆項「
    變更說明」最末並記載「根據105年5月16日會議結論，調整
    內容如上所述，並請貴處惠予同意展延該項目之完成時間至
    105年10月31日」，被告乃於105年6月30日召開系爭會議，
    系爭會議紀錄中第伍項「業務單位(交通旅遊處)報告」(二)
    項記載「商場部分...前分於105年5月16日進行專案報告(本
    府105年5月25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1340號函)，原則同
    意以該構想進行後續實質規劃設計」，第柒項「會議結論」
    第(五)點、第(六)點則分別記載「商場闢建完成，於營運期
    滿後，大日開發同意將闢建完成之商場無償移轉與基隆市政
    府」、「因開發規模提升，本案商場整修期程調整為105年1
    0月31日，請大日開發有限公司加速作業」；又主富公司於1
    05年間申請拆除部分東岸停車場內部空間，並於105年9月2
    日以被告名義取得拆除執照，再於106年2月17日以被告名義
    取得系爭增建物之建造執照，而系爭增建物已於107年間完
    工並由原告交予主富公司作為商場營運，嗣亦經列入系爭11
    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委託營運資產等事實，有基隆市政府105
    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A號函、系爭會議紀錄
    、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
    年委託營運契約、基隆市政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資
    料等件影本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113年5月2
    3日言詞辯論筆錄)，應堪信為真實。綜上足見原告於系爭10
    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原申請改建東岸停車場1樓並拆除2
    樓原建物後增建商場，嗣經兩造合意「提升開發規模」，原
    告乃提出規劃增建2樓至4樓商場之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兩
    造並因此約定由原告出資改建東岸停車場1樓及興建2樓至4
    樓之系爭增建物，系爭增建物完成後闢為商場，由被告取得
    所有權，且納入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之範圍，而仍交由
    原告營運，嗣後續約時，亦將之列入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
    約之委託營運資產，主富公司始以被告名義申請拆除執照及
    建造執照，是原告主張系爭會議紀錄僅係關於東岸停車場1
    、2樓之改建增建，與3、4樓無涉云云，顯非足取。兩造既
    係為擴大被告依促參法第8條委託營運資產之範圍，而達成
    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合意，並就相關費用之負擔、所有權之歸
    屬、增建後之用途及受託營運人，均一併詳為約定，自不得
    僅以被告同意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即謂兩造間已就被告委
    託原告處理東岸停車場增建之特定事務，原告允為處理而達
    成意思表示之合致，則被告抗辯兩造就系爭增建物之增建，
    係成立無名契約，而非單純之民法上委任契約等語，應為可
    採。而兩造既已約定有關系爭增建物之相關費用應由原告負
    擔，即應受契約拘束，原告自無再反於契約約定，請求被告
    給付該等費用之理。 
五、原告雖又主張若被告一開始未委由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原告係未受委任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為民法第172條規定之無因管理，且因被告承認原告為其增建東岸停車場三、四樓，故依民法第178條規定，溯及管理事務開始時，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被告亦應償還前揭必要費用云云。惟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民法第172條定有明文。是無因管理以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為要件，此義務係指法律上之義務，包括法定義務及契約約定義務而言。本件原告依兩造約定，有興建系爭增建物後無償移轉所有權予被告之義務，已如前述，則無論原告就系爭增建物之興建係直接間接或出資，均係其與被告間契約之義務，係為處理自己事務，自非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合，則原告主張依無因管理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支出之增建費用云云，亦非有理。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第178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50,000,000元，及依附表1所示金額，依其對應日
    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民事庭法　官　姚貴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萱恩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8號
原      告  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幸福  
訴訟代理人  朱耿佑律師
            蔡佳蓁律師
            吳志勇律師
被      告  基隆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謝國樑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潘彥安律師
            詹義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否成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序即毋庸停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裁定意旨參照）
　　。原告雖主張訴外人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主富公司）前主張獨立出資而原始取得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下稱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增建物所有權，而對被告提起確認所有權之訴訟，現經本院以113年重訴字第23號事件(下稱另案)審理中；原告為該訴訟之參加人，表明以租金折讓之方式，出資興建前揭增建物。另案主要爭點在於主富公司是否因獨立出資興建而取得該增建物所有權，本件則以原告本於委任關係，為被告就東岸停車場增建支出委任必要費用為原告主張之構成要件。若另案認定主富公司因獨立出資取得東岸停車場增建物之所有權，而否認原告以租金折讓之方式出資，原告即無從向被告請求委任必要費用；反之，倘另案肯認本件被告始為東岸停車場增建物之所有權人，且原告確以租金折讓之方式出資，則可證原告確為被告處理東岸停車場增建事務而支出必要費用，本件請求即有理由，故另案事實認定與法律判斷，為本件兩造間委任關係之存否、原告請求委任必要費用有無理由之依據，而構成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又被告於另案之答辯書狀，並論及東岸停車場之增建緣由，及與原告就東岸停車場之約定及會議內容，故兩造是否、如何就東岸停車場成立委任關係之事實認定，亦為另案之審理範圍所涵蓋，而與兩造間是否存在委任關係之法律爭點有所重疊，就此涉及同一爭點之事實，倘由本件訴訟及另案同時審理、判斷，亦恐有裁判矛盾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182條規定，聲請裁定於本院113年重訴字第23號確認所有權等事件終結前停止本件訴訟等語。惟查，本件原告係起訴主張兩造就東岸停車場訂立委託營運契約後，其再將東岸停車場出租予主富公司，並與被告就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之增建成立委任契約，而以此為由依民法第546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以折讓主富公司租金方式支出之必要費用，則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為兩造間是否就被告委託原告處理東岸停車場增建之特定事務，原告允為處理而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而委任人縱委託受任人建築房屋，亦非不得於房屋完成後將所有權歸由第三人取得，是另案關於前開增建物所有權歸屬之判斷，與兩造是否就東岸停車場之增建達成委任合意，並無必然關聯，不得謂為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況查，本件原告起訴即主張東岸停車場2樓以上增建物之所有權人為被告，被告就此亦為相同之主張(見被告113年5月21日民事答辯狀及本院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筆錄)，則就該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於本件當事人間本無爭執；而兩造間就東岸停車場增建之原因關係是否確基於委任契約，為本件訴訟之主要爭點，與另案原告主富公司是否因出資取得東岸停車場增建物所有權、本件原告於另案以參加人地位主張與主富公司有租金折讓約定等，關於主富公司與被告就所有權之爭執及主富公司與原告間租賃契約之約定，均無直接關聯，亦非另案當事人主要爭執所在，且縱經另案判斷，於兩造亦不生既判力或爭點效，自應由本院自為調查審認。是原告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於法不合，不應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前於104年間就東岸停車場之營運，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招標，並由原告取得締約資格，兩造遂於000年00月間簽立契約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之「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契約(下稱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約定原告以OT(Operate營運-Transfer移轉)模式經營東岸停車場，即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委託營運範圍為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停車位及商場、地下1樓至4樓之汽機車停車位。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於109年12月31日屆滿後，被告與原告續約，兩造乃再訂立「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契約(下稱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契約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契約期間屆滿後，兩造未再續約，惟因被告須辦理招標作業，而合意將契約期間延長至113年1月31日止。
(二)原告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即於105年1月30日就東岸停車場商場部分，與訴外人主富公司簽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契約），該契約第一條第1項約定原告提供基隆市○○區○○路000號，即東岸停車場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部由主富公司經營管理，第二條第1項、第5項並分別約定，租賃期間為105年3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惟若原告未能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屆滿前取得續約資格，則視同原告與主富公司終止契約。又為增加商場面積、獲取更多利潤，主富公司積極向原告表示希望可改建、增建東岸停車場，經原告向被告反應後，被告指示原告進行東岸停車場地上1樓建物內增設夾層，並於和平廣場上增加2層樓之建物。就費用部分，因改建、增建後之商場面積會大幅增加，可增加主富公司經營商場之利潤，主富公司有投資意願，被告亦認為主富公司願意投資，可減少原告為此事支付與墊付之費用，故原告與主富公司約定雙方各負擔部分增建費用，負擔方式為由主富公司先支付全部費用，原告再以減免租金之方式支付予主富公司，原告因此於106年間與主富公司另簽定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於第二條第2項、第4項分別約定，原告於106年2月1日至106年5月23日期間，減免主富公司9,314,500元之租金【計算式：2,500,000元×3.7258月＝9,314,500(106年2月1日至106年5月23日為3個月又22天半，為3.7258月)】，並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期間，減免主富公司租金50,000,000元，總計減免59,314,500元之租金【計算式：9,314,500元＋50,000,000元＝59,314,500元】，此應屬原告為處理被告委任之東岸停車場改建與增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另原告與主富公司就其餘費用，約定原告與被告如有續約，再以減免每月顧問費、租金之方式，每月減免90萬元費用至原告與主富公司之租賃契約終止為止；故自110年1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止，原告總計減免主富公司37個月，總額為33,300,000元之租金與顧問費【計算式：900,000元×37月＝33,300,000元】，此亦屬原告為處理被告委任之東岸停車場改建與增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據此，被告為東岸停車場之改建、增建總計支付92,614,500元【計算式：59,314,500元+33,300,000元＝92,614,500元】。而被告指示原告進行東岸停車場之改建與增建，被告因東岸停車場之改建與增建所支出之92,614,500元，均屬處理委任事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償還之；又前揭費用為數量上可分之金錢債權，原告爰就其中50,000,000元為一部請求。
(三)被告係於000年0月間被告委由原告改建、增建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因距今較久，具體時間原告已無法確認，惟由被告105年6月30日召開之「基隆市東岸停車場營運移轉案一、二樓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營運進度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紀錄)、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105)基府都拆字第00020號拆除執照（下稱系爭拆除執照）、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106)基府都建字第00007號建築執照（下稱系爭建築執照），可證明在105年6月以前被告已委由原告改建、增建東岸停車場。
(四)系爭會議紀錄係關於主富公司於承租東岸停車場後，向原告表示欲增加東岸停車場商場面積，經原告向被告反應，兩造決定就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之營運範圍即1、2樓商場進行改善，即東岸停車場原有部分之部分拆除、改建事宜，與東岸停車場3、4樓之增建無關。又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均為OT契約，並未約定原告應改建、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亦無改建、增建費用之約定，可見原告確係因受被告委任，始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並由被告擔任起造人。
(五)退萬步言，若被告一開始未委由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原告係未受委任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為民法第172條規定之無因管理，且因被告承認原告為其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故依民法第178條規定，溯及管理事務開始時，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被告亦應償還前揭必要費用。
(六)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0,000元，暨依附表1所示金額，依其對應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免為假執行，其答辯略以：。
(一)兩造所訂立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均為所謂OT契約，係促參法第8條第1項所定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方式之一，即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而非民法上之委任契約。
(二)原告於兩造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向被告表示希望在東岸停車場增建2至4樓建物(下稱系爭增建物)經營購物商場，經被告同意並召開系爭會議，被告同意增建之條件為原告應無償將系爭增建物移轉登記予被告所有，令被告取得所有權。兩造因此成立無名契約，內容為被告同意原告將東岸停車場原建物2樓以上之建築物拆除，並增建系爭增建物以經營商場，興建後以被告之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及建照執照，費用均由原告負擔，面積、材質、形式等細節均如系爭會議記錄中提及之營運企劃書，即原告提出之「基隆東岸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書」(下稱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且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內容完全未提及被告應負擔任何費用。兩造既已成立前揭無名契約，約定原告應將闢建完成之商場即系爭增建物無償移轉予被告，原告與主富公司間之約定，被告亦完全未曾參與，原告不得主張對主富公司減免租金係為被告支出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原告增建系爭增建物亦非無義務，而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合。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會議紀錄係關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1、2樓商場改善計畫，惟系爭會議係於105年6月30日召開，主富公司於105年間申請拆除部分東岸停車場內部空間，並於105年9月2日取得系爭拆除執照，又於106年2月17日取得系爭增建物之建造執照，且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之增建範圍亦為2樓至4樓，可見系爭會議紀錄記載「闢建完成之商場」，即為系爭增建物。
三、經查，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之營運，依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招標，並由原告取得締約資格，兩造遂於000年00月間簽立契約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約定原告以OT模式經營東岸停車場，即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委託營運範圍為東岸停車場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停車位及商場、地下1樓至4樓之汽機車停車位。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於109年12月31日屆滿後，被告與原告續約，兩造乃再訂立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契約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契約期間屆滿後，兩造未再續約，惟因被告須辦理招標作業，而合意將契約期間延長至113年1月31日止；又原告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後，即於105年1月30日就東岸停車場商場部分，與主富公司簽立租賃契約，約定東岸停車場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部由主富公司經營管理，租賃期間為105年3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惟若原告未能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屆滿前取得續約資格，則視同原告與主富公司終止契約等事實，有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租賃契約等件影本附卷可稽，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四、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要件，負舉證責任。而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而成立，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主張委任關係存在者，應就委任關係成立生效要件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就東岸停車場之增建成立委任契約，被告應依民法第546條規定，償還其因此支出之必要費用云云，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兩造確已成立委任契約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一)原告就其上開主張，雖提出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租賃契約、系爭協議書、基隆市政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資料等件影本為證，惟查，遍觀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內容，均未有被告委由原告改建東岸停車場、興建系爭增建物，並由被告負擔必要費用之約定；系爭租賃契約、系爭協議書則均為原告與主富公司關於東岸停車場之租賃關係及系爭增建物工程費用分擔之約定，而與被告及兩造間法律關係全然無涉，至基隆市政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資料中之系爭拆除執照、系爭建築執照，亦僅能證明主富公司確以被告名義申請上開執照，而無從據以推認兩造間就東岸停車場之增建改建及費用之負擔，已成立委任契約之合意，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有據。
(二)況查，東岸停車場於兩造簽立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時，為地上2層樓、地下4層樓之建物，其中地下1至4樓均為停車場，地上1樓為停車場並設有零星商店，地上2樓則為屋突及機械室，嗣被告於000年0月間經原告要求，同意原告將2樓部分建物拆除，並增建商場，原告為此於105年5月16日向被告提出計劃書進行專案報告，經被告要求調整部分內容，原告再於105年6月20日以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向被告申請變更營運，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第壹項「原計劃書內容」僅有東岸停車場1、2樓之改建計劃，第貳項「整體規劃設計說明」則包含東岸停車場1樓至4樓平面配置圖及建築圖，第肆項「變更說明」最末並記載「根據105年5月16日會議結論，調整內容如上所述，並請貴處惠予同意展延該項目之完成時間至105年10月31日」，被告乃於105年6月30日召開系爭會議，系爭會議紀錄中第伍項「業務單位(交通旅遊處)報告」(二)項記載「商場部分...前分於105年5月16日進行專案報告(本府105年5月25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1340號函)，原則同意以該構想進行後續實質規劃設計」，第柒項「會議結論」第(五)點、第(六)點則分別記載「商場闢建完成，於營運期滿後，大日開發同意將闢建完成之商場無償移轉與基隆市政府」、「因開發規模提升，本案商場整修期程調整為105年10月31日，請大日開發有限公司加速作業」；又主富公司於105年間申請拆除部分東岸停車場內部空間，並於105年9月2日以被告名義取得拆除執照，再於106年2月17日以被告名義取得系爭增建物之建造執照，而系爭增建物已於107年間完工並由原告交予主富公司作為商場營運，嗣亦經列入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委託營運資產等事實，有基隆市政府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A號函、系爭會議紀錄、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基隆市政府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資料等件影本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筆錄)，應堪信為真實。綜上足見原告於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期間，原申請改建東岸停車場1樓並拆除2樓原建物後增建商場，嗣經兩造合意「提升開發規模」，原告乃提出規劃增建2樓至4樓商場之系爭變更營運計劃書，兩造並因此約定由原告出資改建東岸停車場1樓及興建2樓至4樓之系爭增建物，系爭增建物完成後闢為商場，由被告取得所有權，且納入系爭105年委託營運契約之範圍，而仍交由原告營運，嗣後續約時，亦將之列入系爭110年委託營運契約之委託營運資產，主富公司始以被告名義申請拆除執照及建造執照，是原告主張系爭會議紀錄僅係關於東岸停車場1、2樓之改建增建，與3、4樓無涉云云，顯非足取。兩造既係為擴大被告依促參法第8條委託營運資產之範圍，而達成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合意，並就相關費用之負擔、所有權之歸屬、增建後之用途及受託營運人，均一併詳為約定，自不得僅以被告同意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即謂兩造間已就被告委託原告處理東岸停車場增建之特定事務，原告允為處理而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則被告抗辯兩造就系爭增建物之增建，係成立無名契約，而非單純之民法上委任契約等語，應為可採。而兩造既已約定有關系爭增建物之相關費用應由原告負擔，即應受契約拘束，原告自無再反於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該等費用之理。 
五、原告雖又主張若被告一開始未委由原告增建東岸停車場3、4樓，原告係未受委任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為民法第172條規定之無因管理，且因被告承認原告為其增建東岸停車場三、四樓，故依民法第178條規定，溯及管理事務開始時，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被告亦應償還前揭必要費用云云。惟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民法第172條定有明文。是無因管理以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為要件，此義務係指法律上之義務，包括法定義務及契約約定義務而言。本件原告依兩造約定，有興建系爭增建物後無償移轉所有權予被告之義務，已如前述，則無論原告就系爭增建物之興建係直接間接或出資，均係其與被告間契約之義務，係為處理自己事務，自非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與無因管理之要件不合，則原告主張依無因管理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支出之增建費用云云，亦非有理。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第17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0,000,000元，及依附表1所示金額，依其對應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民事庭法　官　姚貴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萱恩


